
第六章 指向性噪音計測點選擇 

6.1 測點選擇之核心原則 

指向性噪音計之測點選擇，不能只理解為「把儀器放在哪裡比較方便」，而應理

解為一種兼具聲學幾何、傳播機制、行政目的與後續可比性的整體設計。環境噪

音量測標準普遍強調，測得之音壓位準若要作為法規判讀、情境比較、模型校正

或改善前後成效驗證的依據，測點必須先滿足代表性、再現性與可追溯性三項要

求。[1][2] 對指向性量測而言，這個要求比全向性量測更嚴格，因為陣列或波束

成形（beamforming）不僅量到「多大聲」，還試圖回答「聲音從哪裡來、以何種

角度來、在何處最具主導性」；一旦測點幾何關係設定錯誤，後續方向判定、熱

點影像與音源貢獻解釋都可能失真。[1][3][4]  

因此，測點選擇的核心原則應包含四層思考。第一，必須明確界定量測目的，是

要表徵音源排放、居民暴露、背景基線，還是複合音源分離；不同目的對高度、

距離、遮蔽容忍度與同步量測需求完全不同。[1][5][6] 第二，必須界定幾何關係，

包括測點與道路或軌道之水平距離、與路面或軌面之相對高差、與建物立面之相

對位置，以及是否處於直視區或聲影區。[1][2][5] 第三，必須界定傳播條件，也

就是地面效應、反射面、橋底、邊坡、護欄、隔音牆與都市峽谷等因素是否正在

改變聲波入射角與能量分布。[2][5][7] 第四，必須界定行政應用情境，使不同期

次、不同地點、不同儀器取得的資料仍可互相比較，而不會因測點主觀選取造成

結論偏差。[1][3][8]  

6.2 音源端測點、受體端測點與背景測點 

在指向性量測架構中，最常見但也最常被混淆的三類測點，分別是音源端測點、

受體端測點與背景測點。音源端測點的功能，在於盡量接近主要發聲區，取得較

高訊噪比與較清楚的角度資訊，常用於辨識輪軌接觸、車輪扁平、橋面伸縮縫衝

擊、排氣系統、煞車尖叫或特定車道的異常車流事件。[3][4][9] 這類測點重視的

是方向解析力與事件可分辨性，而不是直接代表居民實際暴露。[3][9] 受體端測

點則是站在居住者、學校或敏感建物的位置思考，其目的在於回答「人真正受到

多少影響」，因此更重視立面前、樓層高度、陽台或外牆附近的入射音場，以及

是否符合暴露評估的標準幾何設定。[1][6][8] 背景測點則不是拿來證明主音源不

存在，而是用來建立不受主交通事件直接支配時的底噪條件，藉此輔助分離連續

背景、局部非代表性干擾與事件性峰值。[1][4][10]  

真正成熟的複合音源研究，通常不會只設一種測點，而會把三者組成互相校核的

觀測網。音源端測點可提高空間定位能力，受體端測點可保留行政與健康風險意

義，背景測點則提供事件剔除、權重修正與基線比對的依據。[1][4][6] 若只設音

源端測點，容易得到漂亮的聲學影像，卻無法說明居民端貢獻量；若只設受體端

測點，則容易面臨多個線音源疊加、方向重疊與立面反射干擾，使主責音源判讀



困難；若沒有背景測點，則複合性場域中來自風、蟲鳴、局部機械設備、旁側道

路或臨時施工的干擾，就可能被誤認為主要交通系統本身。[1][3][4]  

6.3 測點與道路、軌道、高架橋之相對距離 

距離是影響指向性量測最根本的幾何參數之一。對單一移動音源而言，距離改變

的不只是能量衰減，還包含入射角擴張、近場與遠場特性轉換，以及不同子音源

在陣列上可否被視為可分離目標。[2][3] 過近時，局部構件如輪胎、排氣管、車

輪、鋼軌接頭或橋面局部衝擊聲可能過度突出，使結果偏向設備診斷而非環境暴

露；過遠時，整體音場則傾向整合化，來自不同車道、不同軌道甚至不同高程的

聲源角度差變小，陣列分離能力反而下降。[3][9] 因此，測點距離不應只追求「越

近越清楚」或「越遠越代表實際居民」，而要依量測目的設定分層距離。[1][3]  

道路量測方面，美國聯邦公路總署的實務指引將許多現地基準量測設在離地約 

1.5 公尺，並要求避開近距反射面與不具代表性的局部噪音干擾，以確保資料可

用於現況驗證與模型校正。[5] 鐵道系統方面，ISO 3095 的標準通過位置 A 等

幾何配置，使通過噪音得以在固定距離與固定高度下取得可重現結果；公開可得

的 ISO 3095 資料顯示，典型通過量測位置為距軌道中心線 7.5 公尺、距軌頂 

1.2 公尺，若需評估上部音源則可增設較高位置。[9][11] 在列車聲學相機案例中，

研究團隊同時把大陣列設在約 13.2 公尺處作整列車音源影像，小陣列設在約 

7.5 公尺處分析輪軌接觸，再以 1.2 公尺高的單支麥克風記錄通過位準，正顯示

不同距離應對不同解析需求。[9]  

高架橋環境則更複雜。因橋面高度提高，聲源與測點之間的斜距、俯仰角與橋腹

反射皆發生變化；若測點只用地面水平距離描述，往往低估實際幾何差異。[2][7] 

在高架段下方或側方量測時，橋底板與梁體不僅可能形成額外反射，也可能改變

陣列對上部與下部音源的視角，導致同一個車流事件在不同測點被解讀為不同主

導音源。[2][3] 因此，對高架道路與高架鐵道，不應只記錄「距道路幾公尺」，

而應同時記錄水平距離、垂直高差、斜距與入射仰角，否則後續比較常會出現名

義上相同距離、聲學上卻完全不同的錯誤。[2][3][7]  

6.4 測點與道路系統之相對高度 

高度在交通噪音量測中不是附帶條件，而是結構性條件。因為交通噪音並非單點

發聲，而是沿線分布的輪胎路面、引擎、排氣、車體擾流、輪軌接觸、橋梁輻射

與附屬機電共同形成之多高度、多方向聲場，所以同一條道路或軌道在不同量測

高度上，常會出現可觀的頻譜與能量差異。[2][7][10] 歐盟 CNOSSOS-EU 的人

口暴露評估即明確以住宅建築立面前、距地表 4 公尺的受體點作為基本幾何基

準，這並非任意取值，而是為了把暴露分析建立在可比較的標準受體高度上。[6]  



然而，4 公尺高度適合暴露評估，不必然等同於最適合指向性分離。美國聯邦公

路總署在多數現地檢核中常以 1.5 公尺高度作為基本麥克風高度，反映較接近

一般戶外站立受體與現地操作穩定性。[5] 鐵道通過噪音的標準位置又常以 1.2 

公尺高於軌頂作為基準，用來保證不同車輛與線路條件下的可比性。[9][11] 由

此可知，高度並沒有單一「最佳值」，而是取決於量測目的：若要對接法規暴露

與建物立面，4 公尺附近的重要性較高；若要校驗一般地表接收音場或作道路現

況檢核，1.5 公尺常較實用；若要對接鐵道標準通過噪音或輪軌源分析，則應回

到對應標準高度。[5][6][9]  

更重要的是，高度改變會同步改變遮蔽與視線條件。原本在一樓被隔音牆、中央

分隔島、護欄或邊坡部分遮蔽的路段，在高樓層或頂樓可能轉為完全直視；原本

以地面測點判斷屬於橋底反射主導的場域，到了二樓外牆前可能轉為橋面直接音

主導。[2][7] Morillas 等研究也指出，立面附近的聲場隨高度可能出現非直觀變

化，甚至可能出現隨高度上升而音量增加的情形，顯示若忽略高度效應，將嚴重

影響暴露估計與控制措施設計。[4] 因此，指向性噪音計在高密度都市場域中，

宜採高度分層思維，而非只用單一高度代表整棟建物或整個社區。[4][6][7]  

6.5 頂樓、陽台、建物外牆與自由場測點差異 

頂樓、陽台、外牆前與自由場，是四種性質明顯不同的量測環境。頂樓測點通常

具有較寬廣的視域，較容易直接看見多條道路、多層高架或多股軌道，因此有利

於辨識遠距高架或上層橋面之主導方向，但也更容易同時接收遠處多源疊加，使

局部責任歸屬變得模糊。[2][3] 陽台測點則接近實際居住暴露，對民眾感受最具

說服力，但欄杆、女兒牆、天花板與側牆會改變反射與繞射條件，若未詳實記錄

幾何，常造成與標準自由場或立面前基準不可直接比較。[1][4] 外牆前測點可對

接立面暴露評估，尤其適合與歐洲人口暴露或建築立面受音分析銜接；但此類測

點天然受立面反射影響，不能直接與遠離建築反射面的自由場測點混為一談。

[1][6] 自由場測點則重在減少附近大反射面干擾，較適合作為模型校正、不同時

期比較與工程效果基線，但不一定等同真實住戶在陽台或窗外所感受到的聲環境。

[1][5]  

因此，這四種測點沒有誰高誰低，只有目的是否相符。若行政爭點是「居民在住

宅外牆前承受多少交通噪音」，那麼立面前測點與樓層分層測點就比遠處自由場

更具說服力。[6][8] 若技術爭點是「哪一個音源構件最值得優先改善」，則近場

自由視域或頂樓視域較大的指向性測點反而更有解析價值。[3][9] 真正嚴謹的做

法，不是只選一種，而是明確標示每個測點所代表的聲學意義：頂樓代表高視域

主導方向，陽台代表實居暴露，外牆前代表立面受音，自由場代表可比較之標準

化場域。[1][3][6]  



6.6 遮蔽區、聲影區與直視區之判讀 

遮蔽區、聲影區與直視區的判讀，是測點選擇中最容易被忽略、卻最容易左右結

論的關鍵。直視區是指測點與主要音源之間具有清楚視線與主要傳播路徑，不存

在足以切斷主傳播線的障礙；遮蔽區則是傳播線被護欄、隔音牆、橋體、建物、

邊坡或其他構造部分阻擋；聲影區則通常指障礙物後方聲能顯著降低、繞射主導

的區域。[2][7] 從 ISO 9613-2 的戶外傳播觀點來看，反射、地面效應與繞射都

會改變受點聲級，而屏障存在與否，更會直接改變音場的主導機制。[2] 這表示

一個測點若位於聲影區，即使量到的總音量不低，也不代表它適合做主音源方位

判讀，因為此時受點能量可能是多重反射與繞射疊加，而非直接入射。[2][3]  

對指向性噪音計而言，遮蔽與直視的差別尤其重要。直視區測點較容易穩定辨識

主要來向，適合作為音源定位與主責音源比較；遮蔽區測點則適合檢驗隔音設施、

建築遮蔽或地形修正後的殘餘音場，但若拿來直接推論「哪條道路最吵」或「哪

一股軌道貢獻最大」，常會高估旁路反射與低估被遮蔽主源。[2][3] 在複合高架

與平面道路並存的場域，尤其要避免把橋墩後、建築轉角後或橋下深處的測點，

誤當成代表整體受音或整體主導音源的標準點。[2][7] 正確做法是先以現地視線

分析、簡易剖面圖或模型判讀確認測點屬於直視、半遮蔽或全遮蔽，再決定其用

途，而不是量完才事後解釋。[2][5][7]  

6.7 反射面、建築立面與橋底環境之影響 

任何鄰近的大型反射面，都可能把原本單純的方向資訊複雜化。FHWA 的現地

量測指引即提醒，在某些量測配置下，應確認車道或麥克風附近沒有足以造成額

外反射的表面；其聲學邏輯非常明確：若反射路徑過強，所量到的不再是單一直

接音場，而是包含鏡像路徑的混合場。[5] Morillas 等人的回顧也指出，ISO 1996-

2 在規範性文字中對測點與立面距離有要求，但其他幾何因素在實務上同樣會影

響結果，而文獻中已觀察到相當大的變異。[4] 換言之，若量測者只記得「離牆

幾公尺」，卻忽略對街立面、陽台板、騎樓頂板、護欄、橋腹、聲屏障內側或擋

土牆的反射，則資料極可能表面合規、實際失真。[4][5]  

都市建築立面最常造成兩種問題。第一種是立面增益，也就是外牆前音量高於自

由場，這對暴露評估有意義，但對不同測點直接比較不利。[1][4] 第二種是角落

與凹槽效應，也就是建築轉角、退縮面、陽台凹槽或窗台附近形成局部聚焦或反

覆反射，導致某些頻帶或某些方位被不成比例地放大。[4] 橋底環境則常同時具

有硬質底板、梁體陰影、柱體散射與地面再反射等特徵，使得橋下測點極可能出

現低頻殘響感較強、中高頻方向不穩定、時間延遲成分增加的現象。[2][7] 在這

種場域，若仍以單測點單角度直接判定來源，往往會把橋底反射熱點誤認為真實

音源位置。[2][3] 因此，在橋下或立面鄰近場域使用指向性噪音計時，最重要的

不是「儀器很先進」，而是量測前是否先完成反射幾何盤點。[3][4][7]  



6.8 高架段、平面段、匝道段與橋下段之差異 

高架段、平面段、匝道段與橋下段在聲學上不是同一種道路。平面段通常較接近

經典地面線音源，可用地面效應、距離衰減與建物遮蔽邏輯處理；高架段則因聲

源抬升、橋面結構輻射、側向視域擴大與隔音牆高度相對改變，常使較遠樓層受

點也直接暴露於音源視線之下。[2][7] 匝道段則因曲率、加減速、坡度與車道配

置變動，容易產生不同於主線的引擎負荷噪音、輪胎尖銳摩擦聲與不穩定事件峰

值；這類場域的測點若只設在單一固定距離，往往難以完整代表不同車流狀態。

[5][7] 橋下段則最不適合用簡化線音源直觀處理，因其音場常同時包含橋面直接

音、橋底反射、柱體散射與旁側道路再疊加，方向性判讀必須格外保守。[2][3]  

因此，測點策略也必須分段化。高架段宜同時設置側向高樓層暴露點與地面參考

點，以避免只看地面就低估高樓直視暴露。[6][7] 平面段可用較標準化的距離與

高度配置建立橫斷面比較。[5] 匝道段則應在加速、減速與曲線外側三類區域中

選取能代表動態差異的點位，必要時搭配事件同步影像辨識。[5][7] 橋下段則宜

至少配置一個橋外直視參考點、一個橋下核心點與一個側向背景點，藉此判斷橋

底混響對總量與方向判讀的扭曲程度。[2][3] 只有承認不同路段具有不同聲學本

質，測點才會真正服務於治理，而不只是形式上的「都有量」。[2][5][7]  

6.9 多測點配置與同步量測設計 

複合性音源分離的關鍵，不在於單一測點儀器有多昂貴，而在於多測點是否具備

同步、互補與交叉驗證能力。Murovec 等人指出，陣列式環境噪音監測若能結合

主導方向判識、非相關事件剔除與事件分類，可降低人工作業並提升結果可靠性。

[10] 這說明多測點設計的價值，不只是增加樣本數，而是讓不同位置的資料在時

間上彼此對照，區分何者屬於共同事件、何者屬於局部干擾、何者屬於特定方位

之主導源。[10] 在鐵道案例中，雙陣列同步配置一個著重整體列車影像、一個著

重輪軌局部，再配合標準通過麥克風記錄整體位準，就是典型的多層級同步設計。

[9]  

對都市道路或複合高架系統而言，多測點配置至少應回答三件事：同一事件是否

在不同測點同時出現、其主導方向是否一致、其強度衰減是否符合幾何預期。[2][3] 

若三者一致，則可較有把握地判定特定路段或軌道為主責來源；若時間一致但方

向不同，往往代表反射、遮蔽或多源疊加；若方向一致但強度分布異常，則可能

暗示局部構造放大、近場局部源或背景干擾混入。[2][3][10] 因此，同步量測設

計不應只同步開始時間，而應同步設備時鐘、攝影影像、交通事件紀錄、車種判

識與必要之氣象條件。[5][10] 少了時間同步，複合音源分離就會從科學分析退

化為經驗猜測。[5][10]  

6.10 測點選擇之代表性、可比性與行政適用性 

測點如果不能代表問題，就不適合作為政策依據；測點如果不能跨期比較，就不



適合作為趨勢依據；測點如果不能對接行政語言，就不適合作為處分或工程決策

依據。代表性意味著測點必須反映該區域主要受音特徵，而不是刻意挑選最安靜

或最吵的極端角落。[1][5] 可比性意味著不同期次量測必須維持相同或可換算的

幾何條件，包括高度、距離、立面關係、儀器模式與資料處理方法。[1][5][6] 行

政適用性則意味著測點應能清楚回答主管機關最在意的問題，例如是否代表居民

外牆前暴露、是否能驗證改善工程、是否能支撐模型校正、是否能用於責任歸屬

或民眾溝通。[1][6][8]  

指向性噪音計的特殊價值，在於可作為未來複合性音源分離的工具，但前提仍是

測點設計要能承接傳統行政需求。換言之，指向性量測不應把自己孤立成「研究

型附加工具」，而應在測點層次上同時保留對 LAeq、事件峰值、立面暴露與標

準位置的銜接能力。[1][3][9] 這樣的資料才有機會被用於法規修正、監測制度升

級、噪音地圖校正與改善工程排序，而不是停留在一次性的展示影像。[3][6][8]  

6.11 測點選擇常見錯誤與修正方式 

測點選擇最常見的第一類錯誤，是把方便到達的位置誤當成代表位置，例如只因

人行道寬敞、屋頂好架設或陽台好借用，就忽略其是否處於不正常反射區、局部

遮蔽區或異常高視域區。[4][5] 第二類錯誤，是只記錄平面距離，不記錄高差、

斜距、立面距離與周邊反射面，導致後續資料無法重建，也無法比較。[1][4] 第

三類錯誤，是把受體點、音源診斷點與背景點混為一談，用同一組數值同時支持

不同結論。[1][10] 第四類錯誤，是未做同步校時與事件標記，使多測點資料名義

上很多、實際上不能交叉驗證。[5][10] 第五類錯誤，則是把遮蔽區或橋下點的方

向結果直接解釋成主責音源位置，而未先排除反射與繞射影響。[2][3]  

修正方式並不神秘，但需要紀律。第一，任何測點都應附現地照片、平剖面簡圖、

相對高度與周邊結構說明。[5] 第二，對立面點與自由場點必須分開標示，不得

混用。[1][4] 第三，對高架、橋下、轉角與陽台等複雜點位，應先做視線與反射

風險判讀，再決定其用途。[2][7] 第四，凡以複合音源分離為目的者，原則上應

有多測點與同步設計，而非只靠單一漂亮熱圖下結論。[3][10] 第五，所有測點都

應以「如果一年後重測，另一組人能否在同樣位置複現」為最低標準；能複現，

才有行政價值。[5][8]  

6.12 都市高密度環境之測點選擇策略 

都市高密度環境是指向性量測最具挑戰、也最有必要發展制度化測點策略的場域。

這類環境常同時存在高架道路、平面道路、捷運或鐵道、交叉口、建築峽谷、騎

樓空間、立面反射、局部商業設備與大量機車事件聲，導致單一測點往往難以代

表整個街廓。[4][6][7] 在此情境下，最佳策略不是追求單點完美，而是建立分層、

分功能的測點架構：以立面前標準受體點掌握暴露，以自由視域診斷點掌握主導



方向，以背景點掌握非代表性干擾，再以必要的高樓層點掌握垂直暴露差異。

[1][4][6]  

在操作上，都市高密度區建議採取「橫向一列、垂直一列、背景一列」的三列式

思維。橫向一列，是沿道路或軌道法向方向布設近、中、遠三層點，用以看出衰

減、遮蔽與方位變化；垂直一列，是在一樓、約四公尺高度與較高樓層設點，用

以看出樓層暴露差異與高架直視效應；背景一列，則是選取不直接面向主要音源、

但仍屬同一街廓聲景之位置，用以辨識局部設備噪音與非交通底噪。[4][6][7] 若

再加上同步攝影、事件標記與交通流資料，則指向性噪音計不僅能作為量測工具，

更可逐步成為未來複合性音源分離、責任歸屬分析與都市噪音治理精準化的重要

基礎工具。[3][10] 這也正是本章對測點選擇最核心的結論：測點不是量測的附

屬品，而是整個指向性噪音治理方法論的起點。[3][4][10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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